
銘傳大學九十學年度轉學生招生考試 

七月三十日 第四節 

商設 轉二 

設計素描 試題 

 
題目： 
 試以文具類用品為組成元素，設計並描繪一張表情豐富的臉型。 
 
材料：鉛筆，四開素描紙。 
 
評分標準： 

1. 創意〈趣味性〉50% 
2. 技法〈立體感、明暗〉50% 

 
〈試題完〉 

 


